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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2011年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科普及重点课题成果（课题编号：11ZD17）。
在后金融危机和人民币汇率持续走高的形势下，外贸企业风险陡增，利润大大压缩。
如何发现风险、防范风险、控制风险，从而保证企业利润，已成为外贸企业关注的焦点。
然而，近几年针对外贸企业财务风险，结合新形势下发生的案例进行系统阐述的著作不多。
本书针对与外贸企业利润直接相关的财务风险问题，结合当前金融危机、汇率变动和利率变动等最新
形势，从信用风险、坏账风险、汇率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四个方面，系统阐述当前外贸企业财务风险
防范和管理的方法。
本书还以新形势下典型案例为切入点，通过案例导入提出风险，细致讲解风险防范方法和化解途径，
让读者易于接受和理解，清楚知道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风险，发生风险后可以找谁处理、怎么处理，
以及如何预防类似风险，从而强化读者的风险意识，提高处理风险的能力。
本书分信用风险、坏账风险、汇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四章，各章中每节的编排结构主要是：【典型案
例】导入案例，描述企业在外贸业务中遇到的问题和存在的风险，以及应对措施和结果。
【风险提示】通过上述案例，总结相关业务操作中存在的风险，点明遇到什么情况可能有利润损失。
【风险处理】这部分将解决在有风险的情况下，找什么机构，使用什么工具来化解风险的问题，帮助
企业在面对新形势下复杂情况时能找到最好的解决办法，防止利润损失。
【风险防范】这部分将解决企业在平时的管理中应该怎么来预防利润损失。
风险处理和防范环节都力求操作过程细致，可模仿性强。
本书由王婧构思并确定体例，参加编著的人员有：王婧（第一、二章和第三章部分内容）、唐春宇（
第四章）、张海燕（第三、四章部分内容），另外，刘一展、范越龙参与了内容编排讨论和资料收集
工作。
本书主要面向两类读者：一是希望防范和控制外贸财务风险或想找办法锁定风险的外贸类企业从业人
员；二是将其作为参考资料的国贸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
因编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真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王婧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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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贸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指南》针对与外贸企业 利润直接相关的财务风险问题，结合当前金融危
机、汇率变动和利率变动
等最新形势，从信用风险、坏账风险、汇率性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四个方面 ，系统阐述当前外贸企业财
务风险防范和管理的方法。

《外贸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指南》分信用风险、坏账风险、汇率风险、 流动性风险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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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浙江海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称“海商公司”）和澳大利亚A公司签订了一笔出口圣诞装饰
品的贸易合同，总金额70万澳元，采用OA90天方式付款。
海商公司于2009年10月完成出货并提供全套单据。
但是1个月后海商公司获悉A公司已经进入破产接管程序，这笔业务可能血本无归。
据海商公司进一步了解，依据澳大利亚2001年《公司法》（CorporationACT2001）第5章，常见的公司
破产程序包括自愿管理程序、破产接管和破产清算。
A公司已进入自愿管理程序——当公司出现支付不能或接近支付不能的情况时，为增加公司继续生存
可能性或在公司无法继续经营时，使债权人和股东得到比公司立即解散更高的回报，公司可进入自愿
管理程序。
此时，海商公司因不熟悉澳大利亚法律环境和操作程序，对于是否需要参加债权人会议，是否该对财
产分配方案投票，如何对对方来函回复等都不知所措，于是委托专业机构处理。
经调查，澳大利亚的自愿管理程序往往以公司董事会任命独立的注册清算人作为破产管理人开始，一
旦指定管理人，他将全面控制业务、资产和其他公司事务，公司董事权力自动中止。
同时，管理人将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对企业事务进行调查，召集债权人会议，提出公司应执行债务和解
契约或破产清算或终止管理程序的建议，然后由债权人投票确定公司未来方向，决议将对所有债权人
具有约束力。
自愿管理程序耗时较长，协调方较多，但可能盘活已经陷入财务困境的债务人企业，获偿机会较高。
由于澳大利亚所有破产程序都由具有注册清算人资格的专业人员管理，并受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
和法院监督。
因此澳大利亚破产案件基本都能在无需法院过多介入的情况下得到公正有效的处理。
于是，专业机构建议海商公司登记债权后，积极参与债权人会议，评估债务和解契约的合理性和可执
行性，并积极参与投票，将债权纳入契约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最终海商公司得到了大部分货款的偿付。
金融危机以来，海外一些大型买家纷纷破产，有些进口商甚至拿了大量货物后就宣布破产。
而很多中国企业即无担保又不是优先债权人，想拿回货款十分困难，这给众企业带来巨额损失。
国内企业处置海外破产债权时，往往因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置或者自以为无担保债权人无法获得清偿，
从而放弃主张债权。
只有少数企业会聘请专业机构（如破产律师）代为处置破产债权。
事实上，无担保债权人如果积极参与破产程序，善于主张自身权益，完全可以大幅减少损失。
无担保债权人在获悉债务人破产后，应保持理性，鉴于各国关于破产的法律法规不同，可以聘请律师
或专业机构来处理，尽量了解破产背景和破产企业所在国的破产法律制度，主动参与到债务人破产程
序中，积极主张自己的债权。
可以考虑通过专业机构把无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出售给第三方，成交价高的甚至可以达到债权金额的90
％。
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
1．买家破产并不意味着必然全损，出口商应积极采取措施减损。
不少国家的破产保护是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来设计的，客观上可以使得债务人暂时免受债权人追讨，获
得宝贵的喘息之机，从而获得重生的希望。
因此出口商应积极搜集相关信息以判断破产企业获得融资和重组成功的可能性。
2．控制在途货物。
买方破产后，出口商应采取一切手段控制在途货物，通过与破产管理人的谈判，充分利用当地法律的
保护，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3．谨慎对待买方破产后的供货请求。
对于买方破产后的供货请求，出口商应采取谨慎态度。
首先必须全面掌握当地法律法规对企业破产后供货商利益的保护的相关规定，争取更多的风险保障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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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比如在德国，一般来说，经破产管理人确认的交易被全额支付的可能性相当高。
因为通常情况下，管理人都对其确认的交易承担个人连带责任。
管理人为了避免个人受到牵连，基本会在合理评估企业资产的情况下谨慎进行新订单确认。
因此，通常认为这种交易几乎没有风险。
但不排除管理人在特殊情况下会对先前的承诺做出调整，导致供应商风险敞口的放大。
因此，建议出口商如果决定接受继续出货的请求，应抓紧安排生产，尽早出货，进入破产程序的时间
越长，不确定性越高。
同时根据《德国破产法》规定，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后，管理人会针对设置所有权保留的货物建立一个
专门的“SUPPLlERPOOL”，管理人及破产企业无权任意处置上述货物，而供应商有权取回货物以弥
补损失。
因此，建议出口企业在同德国买方进行交易时，应尽可能争取在贸易合同中设置所有权保留条款，避
免买家破产造成的钱货两空。
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国，而它正是金融危机的“重灾区”。
美国的商账特点是以赊账交易为主，由于危机的影响，美国国内信贷紧缩，许多美国企业的信贷额度
被缩减。
一些美国企业资金紧张，资不抵债，不得不申请破产保护程序，希望通过重组走出困境，继续经营。
2008年以来，进入破产重组程序的美国企业数量明显上升，中国出口商的债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下面简要介绍美国破产债权处理的相关要点。
（一）美国《破产法》简介1．《破产法》部分章节内容。
第7章的内容是破产清算；第11章的内容是公司继续营业并按重组计划进行重组；第13章的内容是有政
策收入的个人债务调整，仅适用于个人；第12章的内容是财务困难的家庭农场重建性的破产。
2．案件的开庭通知和债权人会议。
债务人递交破产申请之后，法院会通知每位债权人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日期和地点，一般是
债务人递交破产申请之后20一40日这一期间召开。
会议会就申请破产原因、正在及将要采取哪些措施对债权人进行清查以及接受破产程序等问题作出简
短的说明。
债权人可在会议上提出问题，由于债权人会议条款是《破产法》第341款内容，因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常被称为341会议。
3．债权人权利。
为了使自身的权益受到法律保护，债权人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向破产法院申报破产债权。
债权人可以要求会计师对债务人财务报表或重构资产进行分析。
如果债权人确认存在某项有形或无形资产，可以通过律师采取措施获得这项资产的收益。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外贸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指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